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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、党政群各部门、校直各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关于印发<中国共产党党务

公开条例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中发〔2017〕32 号）、《贵州省

党务公开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黔党发〔2018〕17号）、《教育

部办公厅关于施行〈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教

办厅函〔2010〕44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公布〈高等学校信息公

开事项清单〉的通知》（教办函[2014]23 号）文件精神，切

实推进学校党务、校务信息公开工作，经研究，决定对贵州

大学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进行调整，现将调整后的工作领

导小组人员名单通知如下： 

组     长：李建军  宋宝安   

常务副组长：王红蕾   

副  组  长：骆长江 令狐彩桃  金道超  王芳恒   

向淑文  李军旗   张  覃   

成      员：党政群各部门、校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， 

各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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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室。    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中共贵州大学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贵    州   大   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16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